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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捐赠公益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自有资金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

公益金人民币1,800万元，捐款将主要围绕乡村产业振兴、深化消费帮扶、提升公共服务、加强就业培

训、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做好帮扶工作，为新疆叶城县、莎车县、湖北蕲春县、贵州威宁县的乡村振兴和

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由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集团” ）为招商局慈善基

金会的主要出资人、管理人，本次捐赠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以3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的关联交易议案》。

2024年12月30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对《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

益金的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审议，关联董事张军立、聂黎明、余志良、陶武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表决

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表决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登记信息

名称：招商局慈善基金会

法定代表人：张军立

企业性质：基金会

住所/办公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蛇口沿山路21号2层

经营范围：济困、扶贫、赈灾、助医、助学、助教、助残、助孤及帮助社会上其他需关爱的人士，支持公

益事业的发展。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设立时间：2009年6月15日

设立批准机关：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二）历史沿革、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数据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正式成立于2009年6月15日，是全国性非公募基金会，由招商局集团发起并持续

捐资。 以“关注民生、扶贫济困、热心公益、和谐发展”为宗旨，主张通过理性的思考、实事求是的态度、

创新和可持续的做法，给人提供向上的阶梯，推动平等合作，建设更加富强、公正、美好的社会。

2020年-2023年，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及投资收益为人民币45,786.30万元（其中招商

局集团及各下属公司捐款额为人民币44,456.61万元）；累计发生公益支出为人民币42,171.14万元，开

展公益项目180余项，管理成本为人民币1,983.84万元。

2023年度，招商局慈善基金会营业收入为人民币9,725.05万元，净利润为人民币0万元（基金会属

非营利组织）；截至2023年12月31日，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资产总额为人民币12,825.83万元，负债总

额为人民币3.68万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2,822.15万元。

（三）关联关系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招商局集团为招商局慈善基金会的主要出资人、管理人，本次捐赠构成

关联交易。

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未被列入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人民币1,800万元， 捐赠款将主要围绕坚持乡

村产业引领、深化乡村消费帮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就业培训、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做好帮扶工

作，为新疆叶城、莎车县、湖北蕲春县、贵州威宁县的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四、交易目的和影响

本次公司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目的是积极履行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回馈广大社会，捐

赠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社会形象，扩大公司品牌影响力。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没有

不利影响，对公司的独立性亦无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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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24年12月2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4年12

月30日会议以通讯方式举行,应到董事9人,实到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关于制定《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

议案二、关于修订《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

议案三、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董事会秘书工作细则》。

议案四、关于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

议案五、关于修订《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制度》。

议案六、关于制定《市值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市值管理制度》。

议案七、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

议案八、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的关联交易议案

董事会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人民币1,800万元， 捐款将主要围绕

乡村产业振兴、深化消费帮扶、提升公共服务、加强就业培训、改善乡村治理等方面做好帮扶工作，为新

疆叶城县、莎车县、湖北蕲春县、贵州威宁县的乡村振兴和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详见公司今日披露的《关于向招商局慈善基金会捐赠公益金的关联交易公告》。

议案九、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议案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结合现阶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

展情况，在项目内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董事会同意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重庆招商渝天府项目”预计整体竣工时间由2024年12月调整至2025年6月，“徐州山水间花园二

期项目”预计整体竣工时间由2024年12月调整至2025年12月。

详见今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公告》。

议案八因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张军立、聂黎明、余志良、陶武回避了表决，非关联董事以5票同

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其余议案均以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

结果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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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

通知于2024年12月27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 2024年12月30日会议以通讯方式

举行，应到监事4人，实到监事4人。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4票

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议案》。

详见今日披露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公告》。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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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

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本议

案不涉及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亦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无需经相关政府部门审

批。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3年6月16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关于同

意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3〕1280号），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85亿元。

2023年9月22日，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

限公司验资报告》（德师报（验）字（23）第00239号）。 根据该报告，截至2023年9月20日止，公司以每

股人民币11.81元的发行价格向包含招商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内的十三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719,729,043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8,499,999,997.83元，扣减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

计人民币71,809,947.67元后，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8,428,190,050.16元。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1、根据《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在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和相关税费后，拟用于存量涉房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偿还

债务，不用于拿地拍地、开发新楼盘等。 具体用途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计划使用金额

1 长春公园1872项目 284,562.71 90,000.00

2 沈阳招商公园1872项目 422,433.63 84,000.00

3 重庆招商渝天府项目 174,505.95 75,000.00

4 上海虹桥公馆三期项目 612,232.18 13,500.00

5 重庆招商1872项目 120,534.50 42,000.00

6 合肥臻和园项目 254,273.48 4,500.00

7 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 260,338.83 3,400.00

8 合肥滨奥花园项目 425,578.85 61,600.00

9 郑州招商时代锦宸苑项目 52,692.73 14,000.00

10 南京百家臻园项目 256,674.67 42,000.00

11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420,000.00 420,000.00

合计 3,283,827.53 850,000.00

注： 公司于2024年2月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2024年第

一次临时会议以及于2024年2月23日召开的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公司募投

项目募集资金使用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在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对上海

虹桥公馆三期项目、合肥臻和园项目、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合肥滨奥花园项目、南京百家臻园项

目等五个募投项目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进行调整。 公司独立董事及独立财务顾问中信证券对上述事项

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

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董事会可依据市场情况及自身实际需求以自筹资金择机先行投入项目

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按照相关法规规定的程序予以置换。 若募集配套资金未能实施或未能满足上

述项目的总投资额，公司将利用自筹资金解决不足部分。 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并根据项目的

实际需求，对上述项目的资金投入顺序、金额及具体方式等事项进行适当调整。

2、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额

募集资金拟投入金

额

募集资金累计投入

总额

募集资金使用进度

1 长春公园1872项目 284,562.71 90,000.00 24,209.18 26.90%

2 沈阳招商公园1872项目 422,433.63 84,000.00 30,404.16 36.20%

3 重庆招商渝天府项目 174,505.95 75,000.00 51,504.24 68.87%

4 上海虹桥公馆三期项目 612,232.18 13,500.00 13,500.00 100.00%

5 重庆招商1872项目 120,534.50 42,000.00 23,843.90 56.77%

6 合肥臻和园项目 254,273.48 4,500.00 4,500.00 100.00%

7 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 260,338.83 3,400.00 3,400.00 100.00%

8 合肥滨奥花园项目 425,578.85 61,600.00 20,259.13 32.89%

9 郑州招商时代锦宸苑项目 52,692.73 14,000.00 10,023.76 71.60%

10 南京百家臻园项目 256,674.67 42,000.00 13,410.10 31.93%

11 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 420,000.00 420,000.00 412,819.01 100.00%

注：补充流动资金及偿还债务的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与累计投入金额差额系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低

于募集资金总额所致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情况及原因

1、重庆招商渝天府项目

重庆招商渝天府项目规划19栋小高层住宅，分别于2023年12月、2024年8月完成了一批次住宅（10

栋）和二批次住宅（5栋）的竣工备案，剩余三批次住宅（4栋）目前主体结构施工已完成，正在进行精装

修工程施工。 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规划，拟将本项目预计整体竣工时间由2024年12月调整至2025

年6月，该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变更。 本项目一、二批次住宅已交付，三批次住宅将

在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内进行交付。

2、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

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规划22栋住宅，目前已完成13栋竣工备案，3栋已实现主体结构封顶，6栋

正在进行主体施工。 结合市场情况和公司经营规划，拟将本项目预计整体竣工时间由2024年12月调整

至2025年12月，该调整不涉及募集资金项目用途及投资规模变更。 本项目13栋住宅已完成交付，剩余9

栋住宅将在销售合同约定的交付时间内进行交付。

四、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是公司基于综合考虑项目所在城市房地产市场情况、项

目建设情况等因素作出的审慎决定。 本次调整仅涉及项目整体预计竣工时间即项目剩余尚未竣工楼栋

的预计竣工时间的变化， 调整后预计竣工时间预计不晚于项目相关住宅销售合同中约定的交付时间，

未改变项目内容、投资总额、实施主体，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改变或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的发展规划。 公司将加强对项目实施全过程的

监督，积极协调各方推动项目顺利、高质量地实施，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五、相关审批程序及意见

1、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议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

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结合现阶段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展情况，在项

目内容、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都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董事会同意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重庆招

商渝天府项目”预计整体竣工时间由2024年12月调整至2025年6月，“徐州山水间花园二期项目” 预计

整体竣工时间由2024年12月调整至2025年12月。

2、监事会意见

2024年12月30日，公司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议案》，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是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做出

的谨慎决定，仅涉及项目预计整体竣工时间的变化，未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涉及项目实

施主体、实施方式等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

反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有关规定的情形。 本次调整符合公司实际

情况，不会对公司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本次调整。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竣工时间调整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本次调整系根据募投

项目建设的实际进度做出的审慎决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时间调整的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2024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竣工

时间调整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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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文沙路21号之一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8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53,173,66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约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4.827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程雪主持。 本次会

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柯莹出席会议；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97,994 99.1434 425,200 0.0102 35,150,475 0.8464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共七项子议

案。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89,038 99.1431 411,231 0.0099 35,173,400 0.8470

2.02、议案名称：发行及上市时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86,682 99.1431 395,671 0.0095 35,191,316 0.8474

2.03、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92,082 99.1432 407,271 0.0098 35,174,316 0.8470

2.04、议案名称：发行规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91,950 99.1432 411,231 0.0099 35,170,488 0.8469

2.05、议案名称：定价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85,566 99.1431 409,231 0.0098 35,178,872 0.8471

2.06、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89,630 99.1432 408,599 0.0098 35,175,440 0.8470

2.07、议案名称：发售原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84,650 99.1430 408,479 0.0098 35,180,540 0.8472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有限公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63,737 99.1425 422,742 0.0101 35,187,190 0.8474

4、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本次境外公开发行 H� 股并上市有关事

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66,634 99.1426 400,844 0.0096 35,206,191 0.8478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 H�股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57,494 99.1424 425,344 0.0102 35,190,831 0.8474

6、议案名称：《关于 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74,754 99.1428 408,192 0.0098 35,190,723 0.8474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发行 H�股之前滚存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90,340 99.1432 390,368 0.0093 35,192,961 0.8475

8、议案名称：《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5,328,867 98.8479 5,411,008 0.1302 42,433,794 1.0219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于 H�股发行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574,278 99.1428 408,930 0.0098 35,190,461 0.8474

10、议案名称：《关于聘请 H�股发行并上市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046,385 99.1301 927,405 0.0223 35,199,879 0.8476

1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668,422 99.1451 303,712 0.0073 35,201,535 0.8476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17,677,420 99.1453 294,534 0.0070 35,201,715 0.847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发行 H�股股票并

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上市的议案》

124,490,885 77.7744 425,200 0.2656 35,150,475 21.9600

2.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124,481,929 77.7688 411,231 0.2569 35,173,400 21.9743

2.02 发行及上市时间 124,479,573 77.7673 395,671 0.2471 35,191,316 21.9856

2.03 发行方式 124,484,973 77.7707 407,271 0.2544 35,174,316 21.9749

2.04 发行规模 124,484,841 77.7706 411,231 0.2569 35,170,488 21.9725

2.05 定价方式 124,478,457 77.7666 409,231 0.2556 35,178,872 21.9778

2.06 发行对象 124,482,521 77.7692 408,599 0.2552 35,175,440 21.9756

2.07 发售原则 124,477,541 77.7661 408,479 0.2551 35,180,540 21.9788

3

《关于公司转为境外募集股份

有限公司的议案》

124,456,628 77.7530 422,742 0.2641 35,187,190 21.9829

4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处理与

本次境外公开发行H股并上

市有关事项的议案》

124,459,525 77.7548 400,844 0.2504 35,206,191 21.9948

5

《关于公司境外公开发行H股

募集资金使用计划的议案》

124,450,385 77.7491 425,344 0.2657 35,190,831 21.9852

6

《关于H股股票发行并上市决

议有效期的议案》

124,467,645 77.7599 408,192 0.2550 35,190,723 21.9851

7

《关于公司发行H股之前滚存

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124,483,231 77.7696 390,368 0.2438 35,192,961 21.9866

8

《关于投保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招股说明书责任保

险的议案》

112,221,758 70.1094 5,411,008 3.3804 42,433,794 26.5102

9

《关于制定公司于H股发行上

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

案）〉及相关议事规则（草

案）的议案》

124,467,169 77.7596 408,930 0.2554 35,190,461 21.9850

10

《关于聘请H股发行并上市审

计机构的议案》

123,939,276 77.4298 927,405 0.5793 35,199,879 21.9909

11

《关于修订公司内部治理制度

的议案》

124,561,313 77.8184 303,712 0.1897 35,201,535 21.9919

12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相

关议事规则的议案》

124,570,311 77.8240 294,534 0.1840 35,201,715 21.992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案1-议案7、议案9、议案12为特别决议议案，均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律师：孟梓艺、熊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

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佛山市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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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利润分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为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意见》（国发〔2024〕10号）及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10号一一市值管理》的相关精神和要求，增强

投资者获得感，在综合考虑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实际经营情况、资金需求以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的前提下，公司拟实

施利润分配预案。 具体情况如下：

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1,709,019.93元。 截至2024年9月30日，母公司可

供股东分配利润为1,255,203,096.39元，资本公积1,513,993,382.50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以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2.50元（含税），预计派

发现金红利总额为104,575,200元，资本公积不转增。 本次现金分红总额预计占公司2024年前三季度合并报表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29.73%。

上述预案中现金分红的数额暂按2024年9月30日公司总股本418,300,800股计算，实际派发现金红利总额将以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计算为准。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若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

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二、利润分配履行的决策程序

1、2024年12月13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14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公告编号：2024-072）。

2、2024年12月30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2024年12月31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的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76）。

三、利润分配实施安排

公司预计本次利润分配现金红利发放日为2025年1月21日（周二），具体实施安排将视公司实际情况确定。公司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规定的时间内另行披露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并将明确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敬请投资者留意，以便及时获取本次利润分配的具体实施安排。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证券代码：603893�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芯微 公告编号：2024-076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铜盘路软件大道89号软件园A区20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0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75,942,07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872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董事长励民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5人，出席5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林玉秋女士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5,829,067 99.9590 84,608 0.0306 28,400 0.0104

2、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5,777,967 99.9405 140,108 0.0507 24,000 0.0088

3、议案名称：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5,915,349 99.9903 13,126 0.0047 13,600 0.005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4、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4.01 励民 275,214,027 99.7361 是

4.02 刘越 275,301,586 99.7678 是

4.03 王海闽 275,363,096 99.7901 是

5、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5.01 高启全 274,865,502 99.6098 是

5.02 乔政 275,656,906 99.8966 是

6、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6.01 简欢 274,699,628 99.5497 是

6.02 熊伟 275,633,629 99.8882 是

(三)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248,378,832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17,854,114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9,682,403 99.7247 13,126 0.1351 13,600 0.1402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

东

5,444,836 99.5115 13,126 0.2398 13,600 0.2487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237,56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四)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调整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27,325,447 99.5881 84,608 0.3083 28,400 0.1036

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27,274,347 99.4019 140,108 0.5106 24,000 0.0875

3 关于《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7,411,729 99.9025 13,126 0.0478 13,600 0.0497

4.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4.01 励民 26,710,407 97.3466

4.02 刘越 26,797,966 97.6657

4.03 王海闽 26,859,476 97.8898

5.00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选举的议案

5.01 高启全 26,361,882 96.0764

5.02 乔政 27,153,286 98.9606

6.00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暨第四届监事会

非职工代表监事选举的议案

6.01 简欢 26,196,008 95.4718

6.02 熊伟 27,130,009 98.8758

(五)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获得审议通过，所有议案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 本次会议不涉及关联

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谢阿强、仲路漫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瑞芯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1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4-061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

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或“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

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七次会议于2024年12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八名，实

际出席董事八名。 会议由陈建光董事长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冶金

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调整的议案》

同意增补白小虎董事为战略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同意增补周国萍董事为财务与审计

委员会、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八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A股简称：中国中冶 A股代码：601618� � � � � � � � � � �公告编号：临2024-063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股份无偿划转完成

过户登记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

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分别于2024年8月27日及2024年12月14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权益变动的相关公告，内容

有关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五矿” ）将其全资子公司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中冶集团” ）持有的本公司9,171,859,770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258%）无偿划

转至中国五矿（以下简称“本次无偿划转” ）。

2024年12月30日，公司收到中冶集团发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

书》，本次无偿划转完成证券过户登记手续。 目前，中国五矿直接持有本公司9,171,859,770股A股股

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4.258%），为本公司直接控股股东，中冶集团直接持有本公司1,019,095,530

股A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4.918%）。

本次国有股份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不

利影响。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601618� � � � � � � � �证券简称：中国中冶 公告编号：2024-062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

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28号中冶大厦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10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40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0,617,737,181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0,359,372,4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258,364,7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235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882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246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本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依据本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由陈建光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1人，董事长陈建光先生出席了会议；拟任董事白小虎先生、周国萍女士

出席了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尹似松先生、张雁镝女士、褚志奇先生出席了会议。

3、董事会秘书王震先生出席了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3,946,834 99.8511 13,676,320 0.1320 1,749,302 0.0169

H股 258,282,725 99.9683 77,000 0.0298 5,000 0.0019

普通股合计： 10,602,229,559 99.8539 13,753,320 0.1295 1,754,302 0.0166

同意由中冶建筑研究总院有限公司为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中国京冶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之分公司中

国京冶新加坡分公司实施圣淘沙滨海酒店项目提供履约担保，项目合同金额为20.1亿新加坡元（折合

人民币约109亿元，不含税，具体担保金额以承包商应付或可能支付业主的所有款项、责任、裁决、损失、

损害、费用等为准），项目工期为自2024年8月19日起54个月，担保人提供担保有限期至承包商所有义

务全部得到满足、履行、支付或解除之时为止。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6,684,387 99.8775 11,254,567 0.1086 1,433,502 0.0139

H股 258,014,111 99.8643 345,614 0.1338 5,000 0.0019

普通股合计： 10,604,698,498 99.8772 11,600,181 0.1093 1,438,502 0.0135

选举白小虎先生为公司执行董事。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0,348,540,234 99.8954 8,909,320 0.0860 1,922,902 0.0186

H股 258,282,725 99.9683 77,000 0.0298 5,000 0.0019

普通股合计： 10,606,822,959 99.8972 8,986,320 0.0846 1,927,902 0.0182

选举周国萍女士为公司独立非执行董事。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下属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议案

152,991,534 90.8408 13,676,320 8.1205 1,749,302 1.0387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执行董事的议

案

155,729,087 92.4663 11,254,567 6.6826 1,433,502 0.8511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

董事会独立非执行董

事的议案

157,584,934 93.5682 8,909,320 5.2900 1,922,902 1.141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不适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钟云长、朱璐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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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12月24日以电子邮件送达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会议）的通知；

2．本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星期一）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本次会议；

3．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9名，实际参会董事9名；

4．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与PSA东北亚设立合资公司项目的议案》

具体内容参见2024年12月31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厦门港务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与PSA东北亚设立合资公司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2024年度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与PSA东北亚设立合资公司项目的议案》，并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报工作制度〉的议案》

为完善本公司治理机制，加强规范内部控制建设，进一步夯实本公司开展信息披露及年度报告编制工作

的基础，充分发挥本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在信息披露方面的监督作用，本公司董事会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制定《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年报工作制度》，具体内容参见2024年12月31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的《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年报

工作制度》。

本项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董事会战略发展与ESG委员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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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PSA� Northeast� Asia� Supply�

Chain� Pte.Ltd.设立合资公司项目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

通过《关于与PSA东北亚设立合资公司项目的议案》，现将该事项公告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后井地块紧邻厦门港核心港区海沧港区， 是推进厦门港高质量发展不可多得的大规模成片港口发展用

地。 为争取后井地块开发权， 本公司拟与PSA� Northeast� Asia� Supply� Chain� Pte. � Ltd.（以下简称PSA�

NEA� Supply� Chain）在厦门市海沧区合资设立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围绕后井地块共同投资运营厦

门港多式联运智慧物流中心项目（以下简称智慧物流中心项目）。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金6亿元，其中本公司持

股80%，PSA� NEA� Supply� Chain持股20%，主营业务包括海铁联运、临港仓储、堆存业务、冷链物流、跨境电

商、大宗供应链业务等。 在保障合资公司对智慧物流中心项目统一规划、统筹建设及运营的前提下，合资公司

计划设立不超过6家子公司，分别作为分宗地块的摘地及建设运营主体，负责参与具体地块的招拍挂及开发

运营。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情况。 根据《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等规定，本次交

易事项在本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合资方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PSA� NORTHEAST� ASIA� SUPPLY� CHAIN� PTE.� LTD.

2．注册地址：1� HARBOUR� DRIVE，#03-00� PSA� HORIZONS� SINGAPORE（117352）

3．唯一实体编号：201723166K

4．企业类型：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5．成立日期：2017年8月15日

6．经营范围：OTHER� HOLDING� COMPANIES（64202）

7．与本公司的关系：PSA� NORTHEAST� ASIA� SUPPLY� CHAIN� PTE.� LTD.� 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

关系。

8．其他说明：PSA� NORTHEAST� ASIA� SUPPLY� CHAIN� PTE.� LTD.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9．合资方概况：PSA� NEA� Supply� Chain为PSA国际港务集团（以下称PSA）全资子公司。PSA是全球

领先的港口运营商，已连续多年在港口吞吐量集装箱权益箱量全球排名第一，在物流供应链领域拥有全球化

布局。 PSA的港口和物流解决方案组合包括60多个深水港、铁路和内陆场站，分布在45个国家的170多个地

点，以及供应链管理、物流、海事及数字平台服务等关联业务。 PSA在中国有多个港口物流投资项目。

三、合资公司设立方案

1．合资公司名称：厦门中新多式联运智慧物流发展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核定为准）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资本：60,000万元人民币

4．注册地址：中国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

5．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80%，PSA� NEA� Supply� Chain持股20%

6．治理结构：合资公司设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不设监事。

7．主营业务：包括海铁联运、临港仓储、堆存业务、冷链物流、跨境电商、大宗供应链业务等。

8．发展定位：合资公司主要作为投资平台公司，策划海沧区后井物流地块开发主导权，统筹智慧物流中

心项目的建设和运营。 合资公司计划根据片区地块分宗出让安排，设立不超过6个子公司，作为具体地块拿地

主体和项目主体，参与土地招拍挂及建设运营，并结合项目具体情况适时引入国内外知名物流供应链企业、港

口航运企业、国际货代企业等战略投资者进行合作。

四、合资经营合同主要条款

甲方：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PSA� Northeast� Asia� Supply� Chain� Pte.� Ltd.

（一）注册资本、出资额及出资方式

1．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亿元。

2．甲方以货币方式出资，认缴出资人民币48000万元，占注册资本80%。

3．乙方以货币方式出资，认缴出资人民币12000万元，占注册资本20%。

4．上述注册资本的实缴出资期限最迟不得晚于合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五年内。

（二）公司治理

1．合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是合资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对股东会负责。

2．合资公司董事会由五（5）人组成。 董事每届任期三年，任期届满，经原提名方重新提名并经股东会选

举，可以连任。

3．合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包括总经理1名、副总经理3名、财务总监1名，副财务总监1名。 以上人员均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合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期限为三年，经董事会批准，可以连聘连任。

（三）进一步合作

1．双方将以资源有效利用和效益最优为原则，积极为合资公司引入业务，共同开发增量业务，保证合资

公司利益最大化。

2．若合资公司引入其他投资人参与开发厦门港多式联运智慧物流中心项目的子项目，甲、乙双方应共

同协作积极予以配合，合资公司与第三方投资人设立的项目公司，合资公司应为项目公司的控股股东。

3．符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合资公司采购制度的前提下，为满足合资公司需要，在同等条件下可优先

采用合资公司股东或其关联方开发或使用的数字化产品或系统。

（四）财务、会计、税务、外汇、保险

1．合资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国企业会计准则》《中

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及其它有关法律、法规，建立财务会计制度。

2．合资公司应按照中国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的有关规定纳税。 合资公司应申请其按中国有关法

律和法规所应享受的优惠税务待遇。

3．合资公司会计年度采用公历年制，每年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合资公司的第一个

会计年度从合资公司首次领取营业执照之日起，到当年12月31日止。

4．合资公司采用权责发生制和借贷记账法记账。 合资公司的一切财务会计记录、凭证、账簿、报表必须

用中文书写和保存。

5．合资公司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合资公司在中国境内的银行开立人民币及美元账户。

6．任何一方如有需要，可随时自费聘请审计机构对合资公司的财务账册进行审计。 合资公司应允许该

审计机构接触合资公司的账簿和记录，并为其提供办公场所和其他合理设施，使其能够进行审计。

7．一切有关合资公司外汇的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办理。

8．合资公司按照法律法规要求以及实际惯例采购相关保险。

（五）保密

本合同所包含的内容及条款均属保密内容，未经允许不得向其他无关方泄露，但双方的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为协助双方履行本合同而需要知悉相关信息的法律顾问、财务顾问或其他专业顾问除外。

（六）适用法律与争议的解决

1．本合同的订立、效力、履行、变更、解释及争议解决等均适用中国法律。

2．凡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均应首先通过协商友好解决，自争议发生之日

起六十（60）个工作日内不能协商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

会根据其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为深圳，仲裁语言为中文。仲裁员人数为三名。仲裁裁决是终

局的，对双方均有约束力。

五、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智慧物流中心项目位于海沧区后井地块，规划总用地面积约65万平方米，规划建设海铁联运区、现代物

流中心、全球集装箱调运中心、亚太过境换箱基地、港口物流创新发展基地五大功能区，主要涉及海铁联运、堆

场和临港物流三大业务板块。 该地块紧邻厦门港集装箱国际干线主力港区，是港区一体化紧密联动的稀缺发

展空间，在厦门港建设世界一流港口、开启港口高质量发展时代的新格局下，后井地块将成为强化港口作为物

流枢纽中心节点地位的关键资源。

合资公司的设立有利于加强本公司与PSA� NEA� Supply� Chain的合作，推动厦门港多式联运智慧物流

中心落地，进而推动“丝路海运”港航贸一体化发展，强化厦门港区位海运优势，为全球贸易提供更加便捷和

高效的服务，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国际贸易新通道。

（二）风险分析与防控措施

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尚处于筹划阶段，涉及项目用地公开招拍挂、具体地块投资建设方案等较为复杂的情

形，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因宏观经济、行业周期、合资公司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投

资项目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为应对项目风险，本公司将提前做好项目谋划，提高项目拿地及统筹开发的确定性，争取更多项目建设、

运营方面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形势、政策走向和市场趋势，做好风险应急预案，谨慎安排

投资计划和项目实施进度；借助项目实施加强内部物流产业资源统筹与优化，加强与产业链涉及的航商、铁

路部门等相关合作伙伴的联系与合作，积极布局产业链、供应链高价值环节，适时通过股权合作等方式引入

战略合作方，提高运营效益；密切关注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和合资公司的运作情况，降低投资风险。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有利于公司联合PSA� NEA� Supply� Chain共同争取智慧物流中心项目开发主导权，增强项目竞

争力及盈利能力，做大做强本公司临港物流供应链产业，项目整体经济效益良好，风险相对可控。 后续涉及项

目用地摘牌、子公司设立与具体地块的投资建设方案等情形的，本公司将根据实际情况另行上报董事会研究

决策，并依照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厦门港务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30日


